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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原告李某某、刘某某分别起诉被

告肖某某的两起民间借贷纠纷，通过互联网庭审

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让身在广州无

法参加庭审的被告肖某某不仅体验到了司法的

便民利民措施，更为其节省了诉讼成本。

2020年3月，被告肖某某因做沙石生意分

别向李某某借款50000元、向刘某某借款25000

元，并出具了欠条。后经二原告多次催要，被告

肖某某拒不还款。2021年8月17日，二原告分

别将肖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肖某某偿还借款，该

案虽然案情不复杂，但被告以身在广州，因疫情

短期内不能回来为由不配合调解工作。承办法

官多次通过电话向被告讲解线上调解、互联网

庭审的便民措施，并向其释明拒不偿还借款只

能会增加其支付义务，而通过线上办案将为其

节省大量诉讼成本。最终，肖某某在法官的指

导下通过互联网庭审与两原告达成了调解协

议，纠纷得以化解。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

间，县法院表示将继续推广线上办公办案，加大

网上立案、缴费、调解、庭审的宣传和指导力度，

让抗疫与工作两不误，切实让群众在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人民法院便民、高效、低成本的司法服

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陈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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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县

民宗局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同时，强

化服务意识，帮助宗教场所解决实际困

难，通过三项举措推动宗教活动场所有

序恢复开放。

一是制定《关于做好宗教活动场所

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从开放前准备

工作、申请恢复开放审批程序、开放后

宗教活动要求三个方面对宗教活动场

所恢复开放工作做出具体要求。及时

将通知下发给各乡镇政府及宗教界，为

恢复开放各项工作提供统一标准和依

据。二是组织召开专门会议，对恢复开

放要求、审批程序等进行安排部署，要

求宗教团体与乡镇严格按照《通知》要

求对申请恢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审核，对符合开放要求的场所要及时验

收，帮助不符合要求的场所整改到位。

三是帮助场所做好防疫工作。考虑到

宗教活动场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县民宗

局协调专业部门对宗教场所公共区域

进行全面消杀，同时向有困难的宗教场

所赠送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切实

为宗教界办实事、办好事。（肖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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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县辖区连续发生多起“拉车门”盗窃车内物

品并盗刷银行卡案件，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案件发

生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指令杨庄派出所、周庄派出所

及刑侦大队视频中队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案件侦

破工作。

经过前期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专案组民警成功锁定

嫌疑人，并立即奔赴南阳地区实施抓捕。在当地公安机关

的协助下，经过四天三夜的综合研判、蹲点守候，民警摸清

了嫌疑人的活动规律，9月5日凌晨，抓捕时机成熟，专案组

兵分三路进行集中收网，分别在南阳市卧龙区、新城区、独

山镇等地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赵静）

我县警方四天三夜侦破系列盗窃车内物品案

2021年8月26日8时至

2021年9月2日8时，我县共

发生电诈警情16起，共计损

失金额81万余元，其中虚假

博彩类型诈骗 3 起，虚假投

资理财类型诈骗 3 起，冒充

公检法类型诈骗 2 起，网络

贷款类型诈骗 2 起，网络交

友类型诈骗 2 起，刷单返利

类型诈骗 1 起，冒充电商客

服类型诈骗 1 起，冒充领导

类型诈骗 1 起，冒充其他身

份类型诈骗1起。

发案地：石桥镇3起，商

酒务镇3起，赵庄镇2起，大

营镇2起，城关镇2起，张八

桥镇1起，周庄镇1起，闹店

镇1起，杨庄镇1起。

典型案例
1、2021 年 8 月 26 日，我

县居民张女士报警，称其26

日 12 时许接到一个外地电

话，对方自称是北京通州区

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孙某，告

知张女士用手机号注册的微

信涉嫌给别人发送虚假中奖

信息，其名下的一张招商银

行卡还涉嫌一起洗黑钱案，

需要其协助把名下的全部银

行卡信息告知对方，并添加

对方QQ，之后对方又以为其录口供和笔录

为由，让张女士下载“飞书”APP。之后对方

给张女士提供一个网址，点开后网站名称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上面

有一个资金清查的项目，需要其提供名下全

部银行卡账户、密码，之后又让张女士录一段

点点头、张张嘴、左转脸、右转脸的视频，随后

又让其下载手机银行APP，并且共享手机屏

幕，之后其就开始收到转账的验证码。当时，

张女士有所怀疑，就提出其想要去北京接受

调查，对方劝其说那样太麻烦了，现在弄好

了，最迟明天上午十点钱就全部返还。张女

士感觉被骗遂报警，被骗金额20000余元。

2、2021年8月27日，我县居民张某报警

称：今年1月份其在“陌陌”上通过附近人搜

索到一个昵称为“珍惜”的人加为好友，开始

两人只是简单的问候，有一天“珍惜”发布一

条动态，说自己花呗欠54元，没有钱还了，找

张某借钱还花呗，张某没有多想就借了。相

互熟悉后双方添加了微信，之后对方称微信

被人举报封号了，期间对方经常让张某给其

发红包、转账、支付宝代付等。之后张某通过

“陌陌”添加上对方第二个微信号，这个微信

号联系一个多月又被封了，对方就让张某给

她申请微信号用，张某一共给对方申请过两

个微信号。8月25日是两人商量好的见面日

期，但对方迟迟没有出现，张某感觉不对劲，

就把之前给对方申请的微

信号申诉回来，登录上去

后发现上面添加有很多其

他陌生男人的微信，并且

都有转账记录，张某感觉

被 骗 并 报 警 ，被 骗 金 额

10000余元。（薛昶宏）
民警提醒：

1.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汇款到“安全

帐户”的，都是诈骗。

2.网络交友有风险，大家千万要谨慎，提

高警惕，面对花言巧语和甜蜜诱惑，要多些清

醒，认清套路。

3.接到陌生电话时，请提高警惕，不要轻

易相信对方所说的内容，涉及到钱财方面的

尤其要谨慎，切莫轻易告诉对方自己的个人

信息及银行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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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9 月 3 日一大早，受害人胡某某就带着写有“心系老百

姓，为民办实事”的锦旗来到闹店派出所（如图），感谢民警快

速破案、帮助自己挽回损失。

9 月 1 日上午 11 时许，一位老太太来到闹店派出所报

警，称其在闹店镇红绿灯南300米向东去的一条路上被人抢

走现金600元。接警后，闹店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赶到案发

现场，经初步调查查明：11时许，老太太胡某某（女，76岁，李

庄乡人）独自一人去闹店镇药店买药，中途有一陌生男子上

前搭讪，问她有没有带现金，称想借钱。胡某某告诉男子，自

己正要去买药，谁知话音刚落，该男子就上来掐住她的脖子

把她按倒在地，抢过她随身携带的小包，将里面的600元钱

抢走。

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抢劫，性质极其恶劣，这类案件在我

县已经多年未发生过。闹店派出所所长黄金城一边迅速将

案情向县局报告，一边组织民辅警冒雨开展走访，调取相关

监控资料。后经过侦查，办案民警成功锁定嫌疑人，并在刑

侦大队的协助下进一步确定了嫌疑人身份为前科人员刘某

成（男，58岁，周口郸城县人）。时机稍纵即逝，民警顾不上

吃饭，迅疾追踪，于当天下午3时许在案发地一公里处一民

房内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成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刘某成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述自己为了逃避侦查，回

家即更换了衣服、理了发，没想到还是被警察识破。至此，在

案发4小时后，案件成功告破。 （李萌萌）

闹店派出所4小时破获
一起当街抢劫案

日前，张八桥派出所及时预警，利用“金钟罩”成功拦截

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9月3日11时18分，张八桥派出所一村一警辅警王梦茹

接到防诈“金钟罩”推送的预警信息，显示该辖区孙先生正在

遭遇冒充客服类诈骗。王梦茹立即电话联系孙先生进行线

上劝阻。经询问得知：孙先生因近期手头紧，在网上申请贷

款，对方打电话要求其先交1000元手续费，当他正准备转账

时，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劝阻电话。王梦茹向其说明了网贷

类诈骗的作案手段，并告诉孙先生如需用钱可通过银行等正

规渠道申请，劝阻孙先生不要轻信网上贷款软件。经过耐心

讲解及劝说，孙先生意识到网络贷款凡是先交钱的都是诈

骗，自己会把手机上的贷款软件卸载掉，以后如需要贷款将

去正规银行办理。

11时30分，王梦茹再次联系孙先生，孙先生称已卸载贷

款软件，并感谢警方及时预警，不然自己肯定会上当受骗。

“这样的诈骗预警，必须做到第一时间与受害人联系并

及时劝阻，对于电话无法联系到的，我们会进行上门劝阻，提

升劝阻成功率。”王梦茹说，但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现有不少群

众注册‘金钟罩’后又取消，希望广大群众能从思想上重视起

来，共同抵制电信网络诈骗。 （李萌萌 王梦茹）

张八桥派出所成功拦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